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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
——

与 徽州 文书 之 比 较

架 成 显

内容提要 ： 清水 江文书 中土地 文书遗存 丰厚 ， 为 其重要组成部分 。 本 文就部分 清水

江土地 文书进行 考述
，
并与徹 州 文书试作 比 较 。 从 大 的 方 面 看

， 清水 江文书 与 徽 州 文 书

在整体上 大致相 同
，
显 示 了 其继 承和吸收 了 中 原契 约 文书 的 基本要素

，
而 在契 约 内 容事

项 的表述之 中
，

又 清楚地 显露 出 地 方特 色和 民族 习 俗 。

关键词
：
清水 江文 书 徽 州文 书 土地文 书 鱼鳞册

贵州清水江文书
，
是继徽州 文书之后发现的又

一

大地方文书档案遗存 。 清水江文

书保存了大量 的明清以降苗族 、 侗族人 民在 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所立的契约与记

录
， 故有

“

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
”

、

“

苗族林契
”

、

“

侗族林契
”

之称 。
？ 但山林经

营契约并非该文书的全部 。 在清水江文书之 中 ， 还遗存有 田地买卖 、 分关析产 、 纠纷

诉讼 、 日 常收支 、 婚姻 习俗 、 合同 议约 、 领字除帖 、 会簿会书 、 业户 执照 、 纳税凭

证
，
以及其他公私交往与社会生活的契约和记录 ， 种类繁多 ， 数量巨大 ，

堪称民 间契

约文书遗存之又
一宝藏 。 其中保存 的田 地交易 、 土地权属方面的契约文书数量亦颇为

可观 。 这也是清水江文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。 迄今关于清水江林业契约 的研究颇

多 ， 而有关清水江土地文书 的探讨较少 。
② 特别是将清水江文书与其他文书进行对 比

① 唐立 、 杨有赓 、 武 内房 司主编 ： 《贵州苗族林业契 约文书汇编 （ 1 7 3 6
—

1 9 5 0 年 ） 》 全三卷 （ 第
一

至 三

卷 ）
，
东京

，
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 文化研究所

，
2 0 0 1 年 、 2 0 0 2 年 、 2 0 0 3 年 分卷 出版

； 杨

有赓 ： 《淸代清水江下游苗族林契 研究 》 ， 李廷贵主编
： 《苗学研 究 》 （

一

）
， 贵阳 ，

贵州 民族 出版社 ，

1 9 8 9 年 ； 罗洪洋 ： 《清代黔东南文斗侗 、 苗林业 契约研究 》 ， 《 民族研究 》 2 0 0 3 年第 3 期
，
等等

。

② 关于淸水江土地文书研究 的论文主要有 ，
王宗勋

： 《清代清水江中下游林区的土地契约关系 》 ，
《原生态民

族文化学刊》
2 0 0 9 年第 3 期 ； 吴才茂 、 龙泽江 ： 《清代清水江下游天柱吴家埭苗族村落土地契约文书的调

査与研究 》 ， 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 刊》 2 0 1 1 年第 3 卷第 1 期
； 林芊 ： 《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

地制度——清水江文书 （天柱卷 ） 简介 》 ， 《贵州大学学报 》 2 0 1 2 年第 6 期
；
林芊 ： 《近代夭柱凸洞侗族地

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——淸水江文 书 （天柱卷 ） 研究之
一

》 ，
《 贵州 大学学报 ＞ 2 0 1 3 年第 2 期

；
廖峰 ：

《晚淸天柱地区土地的集中 与分散
——

以刘文举 、 昌儒父子土地经营为个案》 ， 〈贵州大学学报 》 2 0 1 3 年第 1

期
；
安尊华

： 〈试论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地权转移——基于文书的考察》 ， ＜贵州大学学报 》 2 0 1 3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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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尚付阙如 。 本文拟就部分清水江土地文书作一考述 ， 并与徽州文书进行 比较 ，

敬请方家教正 。

一田地 买 卖 契约

清水江流域民众除了山林经营之外 ， 在河谷地带还种植水稻 ， 在坡地种植其他粮

食作物 。 稻作水 田及旱地种植相当广泛
，
田地买卖颇为活跃 ， 故相关交易的契约文书

多有遗存 。 兹以 《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十七 日 潘荣华 、 潘 富华 、 潘凤华等卖 田 契》 为

例 ，
录其文字如下 ：

立 卖 田 契人潘荣华 、 潘 富 华 、 潘风华 、 金华 、 贵华 ，
今 因 家下要钱使 用

，
无

从得处 ，
兄弟谪 （ 商 ）

议
， 情愿将 到 自 己祖 产 ，

土名 马路上下二 处 ， 共计 田 陆

坻正 （整 ） ，
计禾肆拾边正 （ 整 ） ，

又并土 名元头路 背 田 壹坻 、 拾冲 内 壹坻 ， 并

下抵路
，
上抵圳脚 ， 并地上在 内

，
计禾 壹拾柒边正 （ 整 ） ， 贰处共载原粮柒升壹

合贰 勺伍抄正 （
整

） ，
欲行 出 卖 ，

无 ［
人

］ 承就 ， 凭 中在 内迢 （ 招 ）
到亲房潘贵

明 近前接 留 为业 ，
当 日 三面议作卖价纹银壹拾贰 两零贰钱整 。 其银入手 亲领 ， 并

不短少 分厘
，
其 田付与 买 主子孙永远管耕 。

一

卖
一 了

，
二卖二休 ，

上凭青天 ，
下

平 （凭 ）
二 家祖 宗

， 在后 不 许异言 争论燔悔 。 如有悔者 ， 在 于卖 主向 前理 落 ，

不 与 买主相 干 。 今人不 古 ，
立此 卖 契为 照 。

君华 （ 押 ）

富华 （ 押 ）

立卖 田 契人 潘荣华 （押 ）

一共二钱三分

凤华 （押 ）

桂华 （押 ）

引进 中人 潘斗明 （押 ） 柒分

康熙卷拾伍年 丙子 岁 贰月 拾柒 日 立

代笔 书人 潘显华 （ 押 ）天理人心 永远管耕①

这是一份稻作水 田 的买卖契约 。 从其行文可以看出 ， 契约所叙内容事项主要有 ： 立契

性质 ， 卖 田人姓名 ， 出卖原因 ，
田 地来源 ，

土名 ，
田 地数量 （包括坻数、 产量 、 税

额 ） ，
田地四至

，
买 田人姓名 ， 凭中所议卖价 ， 钱地交割情况 ，

以及发生纠纷时的应

① 张新民主编 、 贵州大学 等合编
：

《天柱文书 》 第 1 辑第 4 卷 ， ＧＴ － ＺＧＰ －

0 0 4 ／ ＧＴ － 0 1 4
－

1 0 6 号
， 南京 ，

江苏人 民 出版社 ，
2 0 1 4 年

，
第 1 0 9 页。 按 ： 该文书卖 田 契人在正文 中有

“

金华
”

、

“

贵 华
”

，
而在署押

的卖 田契人中 则写为
“

君华
”

、

“

桂华
＂

，

“

金华
”

或即
“

君华
”

，

“

桂华
”

或即
“

贵华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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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责任等 ，
最后书有卖 田人姓名及亲笔画押 ， 中人姓名及亲笔画押 ，

立契年月 日
， 代

笔人姓名及亲笔画押 。 此外 ， 还特别书有
“

天理人心
， 永远管耕

”

字样 。

在徽州 文书 中亦遗存有 同类的 田地买卖契约 ， 以 《康熙十九年休宁程 台级等卖

田 赤契 》 为例 ，

录其文字如下 ：

二十都八图 立 卖 契人程 台 级 同 弟程 于忠 、 于真等 ， 今 自 情愿将王 字号 ，

土名石 柱坑大坻 ，
田租 壹拾壹秤 ， 计税 壹亩卷分卷厘 ， 计 大 小贰坻

，

佃人程保
；

又将 归 字三 千 壹佰五十八号 、 三 千 壹佰六 十 九号
，
土名 小 富 石墙坞 ，

田租肆秤 ，

计大 小贰坻 ，
今议硬交畚秤半

，
计税五分三厘

，
佃人程 旺

，
其四 至 照 依鱼鳞 经

册
， 今来凭 中立 契 出 卖 与本都六图 江名 下 为业 。 当 日 面议时值价足纹银壹拾壹 两

肆钱整 ， 其银 当 日 随手一并收足 。 其 田 自今 出 卖之后 ，

一听 买主收租受税 管业 。

如有 内 外人言及先后重复交 易 不 明 等情 ， 尽是卖主祗 当
， 不 涉 买 主祗 （之 ） 事 。

所有税粮在本 家 户 内起推无异 。 恐后无凭
，
立此卖 契存照 。

契 内 改一
“

买
＂

字 ， 再批 （押 ） 。

主 盟 母胡 氏 （ 押 ）

康熙十 九年闰 八月 日 立卖 契人 程 台级 （ 押 ）

同 弟 程于忠 （押 ）程于真 （押 ）

凭见 包 中 程振之 （押 ）

前项契 内价银 当 日 随手一并收足领 （ 押 ） ， 再批 。
？

此件 田地买卖契约所叙内容事项有 ： 立契性质 ， 卖 田人姓名 ，
田 地字号 ， 土名 ，

田地数量 （包括租额 、 税额 、 坦数 ） ， 佃人姓名 ， 买 田人姓氏 ， 凭中所议卖价 ， 钱地

交割情况 ， 以及发生纠纷时的应对责任等 ， 最后书有主盟 （ 画押 ） ， 立契年月 ， 立契

人姓名及亲笔画押 ， 中人姓名及亲笔画押 。 此外 ， 还附有改字及契内价银一并收足两

条再批 。

比较两件买卖契约 ， 其所叙 内容事项与先后次序 ， 整体上是相同 的 。 而在具体表

述之中 ，
差异又颇为明显 。

关于买卖标的物 田地 的各项表述 ， 清水江文书 中
一

般写有所卖 田 地 的坦数 、 产

量 、 税额等 。 其中产量多以
“

手
”

、

“

把
”

、

“

籽
”

、

“

犏
”

表示 。
② 此外 ’

还有
“

箩
”

、

“

挑
”

等计量单位 ， 而以
“

手
”

、

“

把
”

、

“

犏
”

等较为常见 。

一

般 四剪为手 ， 十手为

把
；
又

，
六手或四手为

一穗 ， 还有六籽或四籽为
一犏的计量 。 《光绪十三年龙虞 臣钞

①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 ： 《徽 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 清 ＂ 民国 编 ， 第 1 卷 ， 石家庄 ， 花 山文艺

出版社 ， 1 9 9 1 年
，
第 8 7 页 。

② 关于苗侗民族传统的特殊计量 单位 ，
参 阅张 明 《清 水江流 域苗侗 民族传 统 糯禾特 殊计 量单位 研究 》 ，

《贵州大学学报 》 2 0 1 2 年第 6 期
； 龙泽江 、 谭洪沛 、 吴小平 《清水江文书所见清代贵州苗侗地区的 田粮

计量单位考 》 ， 《农业考古 》 2 0 1 2 年第 4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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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乾隆九年奉札清查事文 》 中载有 ：
天柱县之居仁里

“

每犏六籽
”

， 或
“

每犏四籽
”

；

由 义里
“
一编六手 ，

重一十八斤
”

， 或
“

每犏四籽 ，
重一十 四斤

”

； 循礼里
“

每犏 四

籽
”

， 或
“

每犏 四手
”

。
？—般每犏重 1 2 斤 、

1 4 斤 、 1 5 斤 、 1 8 斤不等 。 其计算进位 ，

因地而异 ，
即使在该县各里之间也不统

一

， 颇为复杂 。 官方
一

般用
“

犏
”

字 ；
民间

则俗称
“

编
”

、

“

边
”

、

“

扁
”

、

“

遍
”

等 ，
系 同音异体字 。 又 ，

“

手
”

、

“

把
”

、

“

籽
”

、

“

犏
”

等多为糯禾稻 田的计量单位 ，
因

“

苗 民俱食糯米
”

之故 。
② 犏 ， 《集韵 》 的解

释是扁豆 。
③ 而在清水江流域苗族 、 侗族这里 ， 则演变为

一种特殊的计量单位 。 这些

特殊的计量单位 ， 既表示某块 田地的产量 ， 同时用 以标识该块 田地的面积 。 乃 因 当地

遍布丘陵 ，
地形极为复杂 ， 稻作水田 之开垦多见缝插针 ，

“

山头地角髙下 ， 田坦方 圆

大小 ， 阔狭形势 ，
．

悉依地而成 ， 不能以丈量计亩 。 苗民置产 ， 惟计 田几坦
， 收禾若干

把 ， 或计收谷若干斤 ， 以登券据 。

” ④

又 ， 关于田地 四至 ， 清水江文书多 以上 、 下 、 左 、 右表示 ， 称为
“

四抵
”

， 叙述

也很具体 ； 徽州文书 中则称为
“

四至
”

， 叙述多有省略 ，
二者有所不同 。

徽州契约对买卖标的物 田地的表述 ， 则为所在田 地字号 ，
田租多少秤 （或砠⑤ ） ，

佃人某某 ， 其四至仅写
“

照依鱼鳞经册
”

， 多有省略 。 这是 因为徽州地 区的 租佃关系

十分发达 ， 田地出租极为普遍 ，
田 地买卖之际租個关系亦随之转移 ， 在契约中必须写

清楚 。 又 ， 徽州 地区 自 南宋时期即开始进行土地丈量和鱼鳞 图册的攒造 ， 其后接连不

断 ， 至明清时这
一制度更为成熟 ， 田地 皆登记在册 ， 故在买卖契 约中一般 四至只 写

“

照依鱼鳞经册
”

、

“

照依鱼鳞图册
”

， 以及
“

亩步 四至 自 有经理可照
”

等写法 ， 而多

有省略 。 关于 田地面积 ， 南宋及元时期的 徽州 契约 ， 多用亩 、 角 、 步表示 ， 如 《 延

祐二年祁 门汪子先卖 田 山赤契 》 载 ：

归仁都汪子 先有 田 山 壹段 ，
坐 落土名苦竹降 ，

唐字一千 四百四 十九号 ，
夏山

贰亩 ，
次 不及 田 贰 角令陆步 ，

其 田 山 东止岭 、 分水直下止谢太年 田 … …⑥

亩 、 角 、 步表示法 ， 至明代仍有延用者 ， 如 《建文二年休宁县吴碧湖卖 田赤契 》 载 ：

“

太平里十二都九保住人吴碧湖 ，
原用价钞买到 十保胡真户 下 田 取一半 ， 系体字五百

① 贵州省天柱县档案馆藏 ： 《光绪十三年龙虞 臣钞录乾隆九 年奉札清查事文 》 ， 见 张新 民主 编 《天柱 文书

补遗》 第 4 卷 ， 贵州大学 内部复印本 。 按 ： 《 天柱 文书补遗 》 所 收录的文书尚 在整理之中 ，
暂无 编号与

页码
，
所引 文字系据原文书拍摄 图像而录 。

② ［ 清 ］ 林溥 ： 《古 州杂记 》 不分卷 ，
中 国国家图 书馆藏嘉庆六年刻本 ， 第 8 页 。

③ ［ 宋
］
丁度等编 ： 《集韵 》 卷三 《平声三 ？ 先韵 》

， 上海 ， 上海古籍出 版社 影印本 ， 1 9 8 5 年 ， 第 1 5 9 页 ；

另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《汉语大字典 》 （第 2 版 ） 第 5 册
，
成都

，
四川 出版集团 ？ 四 川辞书 出

版社 ？ 湖北长江 出版集团 ？ 崇文 书局 ， 2 0 1 0 年
，
第 2 8 0 6 页 。

④ ［
清

］
林溥

：
《古 州杂记 》 不分卷 ， 第 8 页 。

⑤
“

砠
” 为徽州地区租谷计量单位 ，

一般每砠 2 5 斤 ， 或 3 0 斤不等 。

⑥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 宋 ？ 元 ？ 明编
，
第 1 卷

，
第 1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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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号 ，
取二角 五十二步 ， 土名猴塘……

” ？ 史载 ：

“

绍兴中 ， 李侍郎椿年行经界 。

有献其步亩之法者 ， 若五尺以为步 ， 六 十步 以为角 ，
四角 以为亩 。

”？—角 等 于六十

步 ， 即 四分之一亩 。 明清时代 的徽州契约 ， 丈量 的 田地实际面积一般用亩 、 步 、 分 、

厘 、 毫等表示 ， 税亩面积则用亩 、 分 、 厘 、 毫等表示 。

关于买主 ， 清水江契约多写有具体姓名 。 而在徽州 契约 中 虽亦有书写姓名者 ， 但

多数契约只写姓 ，
不写名 ， 如上述列举契约 中所叙 ：

“

立 契出卖 与本都六 图江 名 下

为业
” ③

。 这种省略 ， 或 因契约是保存在买主手 中 ， 当 时不书写买 主姓名并无 多大关

系 。 而在今天 ， 像清水江文书这样书写买主姓名 ， 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 。

此外 ，
在徽州契约中一般还要言明税粮在何户 内起推 ， 以便税粮推割 。 在清水江

契约 中这种表示较少 。

清嘉庆时林溥撰 《古州 杂记 》 ，
记载当时贵州省 的开垦情况 ：

“

境 内有可 开垦水

田者 ，

一

邱
一 壑纤 悉无余 ；

无水之地 ， 种植荞 麦 、 大麦 、 燕 麦 、 包 谷 等 ， 以裕 旨

蓄 。

” ④ 即 ， 贵州 除水田之外 ， 还有旱地 ， 以种植其他粮食作物 。 故在清水江文书 中 ，

还有不少 有关旱地 的买卖契约 。 其中 有关所谓墦地或墦土 的契约颇为不 少。

“

墦
”

字 ， 原意为
“

冢
” ⑤

，
即

“

坟墓
”

，
而在贵州 当 地

一

般则指种植旱地作物的坡地 。
⑥ 墦

地具体又称
“

墦坡
＂

、

“

墦坪
＂

、

＂

墦冲
”

、

“

墦场
”

、

“

墦土
＂

、

“

地土
＂

等 。 以 《 道光七

年三月 十七 日龙福照卖墦土契 》 为例 ， 其文如下 ：

立 卖墦土人群横寨七 甲龙福照 ， 今因 家 下要银使用 ， 无从得处 ， 自 愿将到 土

名 大格墦土 乙
（

一

） 冲 ，
上依龙照景平 方 为 界 ，

左 依领 （ 岭 ） 为界 ，
右依 山领

（ 岭 ） 为界
，
下依龙秀生界 田 口 ；

又土名龙光正田 上坎墦土 乙
（

一

） 冲
，
左右 两

边依领 （岭 ） 为界
，
上依路为 界

，
四 至分 明

，

二处 出 卖 。 先 问 亲房 ， 无人承买 ，

请冲 （ 中 ） 问 到 必腰寨六 甲 龙朝峰名 下 承买 。 当 日 凭 冲 （ 中 ） 议定价银五 两 六

钱整 ， 其银卖主亲领入手 应 用
， 其墦土 卖 与 买 主耕 管 为 业 。 自 卖之后 ， 不得异

言 ， 若有异言幡悔 、 来 历 不 明 ， 在 与 （ 于 ） 卖主 向前理落 ，
不 与 买 ［ 主 ］ 相 口 。

恐后 无凭
，
立有卖 契存照为据 。

代 笔 朝 先

凭冲 （ 中 ） 龙照什

① 安徽省博物馆编
：

《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》 第 1 集
，
北京

，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，
1 9 8 8 年

，
第 9 页 。

② ［
宋

］
赵彦卫撰 、 傅根 清点校

： 《云麓漫钞 》 卷
一

，
北 京

，
中华书局

，
1 9 9 6 年 ，

第 1 0 页 。

③＜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 清 ？

民国编 ，
第 1 卷

，
第 8 7 页 。

④
［
清

］
林溥

： 《古州杂记 》 不分卷 ，
第 8 页 。

⑤
［
宋 ］ 孙奭

： 《孟子注疏 》 卷八下 《离娄下 》

“

齐人 有一妻一妾
”

疏
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下册 ，

北京
，
中

华书局
，

1
9 8 0 年

，
第 2 7 3 2 页 。

⑥ 参阅马国君 《清水江流域 白市 、 江东 、 渡马三地文书考释与研究 《贵州大学学报 》 2 0 1 2 年第 2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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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七年三 月 十 七 曰 立 卖 ［ 契 ］
①

从契文中所言
“

其墦土卖与买主耕管为业
”

， 亦可佐证
“

墦土
”

即 指耕种 的土地 。 而

所谓坟地 ， 在当地则称阴 地 。 如 《 嘉庆十二年七月 二十 四 日 吴茂珍、 吴士朝卖 阴地

契 》 ， 其文如下 ：

立卖 阴地契人吴茂珍 、 吴 士朝 ， 今 因要钱无处 ， 兄 弟 商议 ， 将到 自 己 分上土

名八 角 堞凤形 阴地壹形 ，
出 卖 与 吴 玉光名 下承 买

，
三面作卖价银九三 色卷两八钱

正
（
整

） ， 其银 当 日 兄弟 亲领入手 用 度 。 内 除贰排老祖壹 堆 ，
长 六 尺 、 宽 四 尺 ，

在我兄弟 祭扫 ，
不得进 莖 （ 葬 ） ，

其 阴 地周 围 上下 ，
任从玉 光兄 弟 进 壅 （ 葬 ） ，

不得异言 。 如有房亲人等言论 ，
在卖主理落 ， 不 干 买主之事 。 今欲有凭 ，

立此 卖

契存照 。

计开 四抵 ：
上抵岭 ，

下抵境 （ 缘 ） ，
左右抵埼 ，

四抵分 明 ， 并无 包 卖 。

内 添四字 。

凭 中吴 立 中 （ 押 ） 吴绍周

代笔吴 建 中 （押 ）

嘉庆十二年七 月 二十 四 日 卖主 吴 茂珍 吴士朝 （ 押 ）
立②

清水江文书之中除买卖墦地 、 阴地外 ，
还有园场地 、 屋场地 、 房屋地、 水塘 、 菜

园等各类旱地交易 ， 因篇幅所限 ， 这里不再
一一

例举 。

在徽州文书 中 ， 也有关于旱地买卖的 同类文书 。 如 《 乾隆五十三年歙县戈时显

卖地赤契》 载 ：

十 六都三番 （ 图 ）
二 甲立杜卖 契人 戈 时 显 ， 今 因 欠 少使 用

， 自 愿 将父遗 坐

字 乙
（

一

） 千九 百零九 号 ， 计地税壹 亩壹 分五厘七 系 （
丝

） ，
土名 中 凸 地

一业
，

又 坐字贰千零五十 贰号 ，
计地税壹亩伍分七厘 五毛 （ 毫 ） ，

土名 大溪 头地 壹业 ，

以 上之业尽行 卖 绝与 十 九都八啬 （ 图 ） 四 甲 汪名 下 为 业 ，
作种 交租 。 三面议定

时值价纹银贰拾四 两整 。 其银 当 即收足
，
其地随即 管业 ， 其税随 契过割 入 户 ， 支

解输粮 。 先前并 无重复交 易 ，
但有亲竦 内外人等异言 ，

俱系 卖人承 当
， 不 涉 买人

之事 。 此 系 两相情愿 ，
无得异说 。 恐 口 无凭

，
立此杜 卖 契 ，

永远存照 。

乾隆五十 三年十二 月日 立杜卖契人 戈时显 （押 ）

凭 中 程文波 （押 ）程天有 （押 ）

代 笔 程建侯 （押 ）

（ 契文上钤有官府红印 ，
又钤有

“

库房挂号 讫
”

长条印记 ）

该契后面粘连乾隆五十七年三月 颁发的
“

契尾
”一张 ， 其文如下 ：

① （天柱文书 》 第 1 辑第 1 3 卷 ，
ＧＴ － ＧＤＬ －

0 1 8 ／ＧＴ －

0 2 2
－

0 6 3 号
， 第 2 1 页 。

② 《天柱文书 》 第 1 辑第 3 卷 ，
ＧＴ—ＹＹＤ— 0 0 3 ／ＧＴ￣ 0 1 8

￣

0 2 6 号 ，
第 2 3 4 页 。

Ｉ

．





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


1 7 5

^

契 尾

江 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 为 遵 旨议奏事 ， 奉督 、 抚部 院牌 ， 准 户 部咨开 ，

嗣后布政司 颁发给民契尾格式 ，
编列 号数 ， 前半幅照 常 细书 业 户等姓名 ，

买 卖 田

房数 目
，
价银 、 税银若千 ，

后半幅 于空 白 处预钤 司 印 ，
以备投税时将 契价 、 税银

数 目 ， 大字填写钤印之处 ， 令业 户 看 明 ，
当 面骑 字截开 ， 前幅给业户 收执 ，

后幅

同 季册汇送布政 司 查核等 因 ， 奉 旨 丨 依议
，

钦此 。 钦遵咨院行 司 ， 奉此合 印契尾

颁发 。 凡有业 户 呈 契 投税
， 务遵定例 ，

照 格登填 。 仍 令业 户 看 明 ，

当 面骑 字 截

开 ， 前幅 粘 给业 户 收执
，
后 幅 汇 同 季册送 司 查核

，
转报院 部 。 毋违 。 须 至 契

尾者 。

计开业 户 买 田 亩 用价银贰拾肆两 纳税银柒钱贰分

房 间

布 字玖千玖百柒拾肆号 右给歙县业 户 汪 准 此

乾隆伍拾柒年卷 月 ？

如同徽州 田地买卖契约 ， 其旱地买卖契约亦着重表述交易土地之税亩与税粮过割

等条款 。 特别是在徽州 ， 遗存的 田地和旱地买卖契约 ， 都有相当一部分契约粘连有契

尾等纳税凭证 。 按照官府规定 ， 作为一次完整的 田地买卖交易 ， 除买卖双方签订契约

外 ，
还需呈送交易契约到官府投税 ， 缴纳税金 。 上引 《 乾隆五十三年歙县戈时显卖

地赤契》 的交易价银为 2 4 两 ， 纳税 7 钱 2 分 ， 税率为 3 ％ 。 这是 明清时代
一般通行

的 田房买卖税率 。 契税制度 ，

一

方面是官府为了加强对土地买卖的控制 ， 另一方面也

是为了增加财政收人 。 唐宋以降 ， 历代官府都有相关法规 。 买方业户到官府投税 ， 缴

纳税金 的同时 ， 在原契上钤盖官印 ， 并将纳税凭证或契尾等粘连其后 ，
此种契约称为

赤契 （红契 ） ，
没有钤盖官印 ，

即未上税者称为 白契 。 在徽州文书中 ， 保存有宋元时代

的赤契 ， 及元代的投税契凭 。 如前引 《延祐二年祁门汪子先卖 田 山赤契 》
， 其投税契凭

也同时被保存下来 ， 安徽省博物馆藏有 《延祐二年李教谕投税契凭》 ， 其文如下 ：

皇帝圣 旨里
，
徽 州路祁 门县务 ，

今据李教谕赍文契 壹纸 ，
用价钱中 统钞 壹拾

卷锭 ，
买 受汪 子先夏 山 、 次 不及田 ，

赴务投税讫 ， 所有契凭须 至 出给者 。

右付本人收执。 准此 。

延祐二年七 月 曰
（押 ）

②

至明初
，
徽州这种投税契凭称为契税文凭 ，

明 中期 以后 ， 则普遍称为契尾。 契税

文凭 、 契尾等 ， 在徽州文书中有相当遗存 ，
表明契税制度在徽州 曾长时间普遍实行 。

就清水江地区而言 ， 契税制度推行的时间相对较晚 。 清水江文书中迄今发现最早

①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 书》 清 ？ 民国 编 ，
第 2 卷

，
第 7 2 页 。

② 安徽省博物馆藏 2
： 2 9 6 4 3 号 。 按 ：

契凭上钤有八思 巴文官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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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红契 ， 是明末天启元年 （
1 6 2 1

） 的
一份土地买卖文契 。

？ 不过 ， 直至清前期 ， 其红

．

契仍然罕见 。 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 ， 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里开始全面实施 ， 乾隆

时该地红契已不少见 。 如 《乾隆五十九年文斗寨姜文照等卖 田文契 》 ：

立断 卖 田 约人平鳌寨姜文照 、 文奇 、 绍 尚 ， 为 因要银使用 ，
自 愿将到岩 板坡

田 乙
（

一

） 坻 ，
出 卖 与 文斗寨姜耿飞 名 下承买 为 业 ， 凭 中议定价银拾肆 两贰钱 ，

亲领入手应 用
，
粮跟田 走 。 其 田 自 卖 之后 ， 恁从买主子孙永远耕管为 业 ，

卖 主房

族弟 兄不得异言 。 ［如有 ］ 来路不 明
，
俱在 卖 主理落 ，

不 与 买主 向 （相 ） 干 。 今

恐无凭 ，
立此 断契 为 照 。

凭 中 姜甫周 启 才

代 笔 姜绍怀

乾隆伍拾九年十一 月 廿九 日 立 ②

该文契在议定价银及年月 处 ， 钤有两方满汉对照官 印 ， 印 文为
“

天柱县 印
”

。 在清水

江文书 中 ，
还发现有乾隆时颁发的契尾 ， 如乾隆三十七年 （

1 7 7 2
） 贵州承宣布政使

司颁发给业户姜天秀的买产契尾 ， 所载文字如下 ：

契 尾

贵州 等处承宣 布政使司 ， 为遵 旨议奏事 ， 奉抚部 院 宪牌 ， 准 户部咨开河 南 司

案呈
， 所有本部议复河 南布政使富条奏 ，

买 卖 田 产将契尾粘连 用 印 ，
存贮 申送府

州 藩 司 查验等 因
一 折

， 于本年十二 月 十二 日 奏
，
本 日奉 旨

：
依议 ，

钦此
。 相应抄

录 司班 ， 并颁发格式 ， 行文贵 州 巡抚 ，
钦遵 办理可也等 因 ， 咨移到 本都院 ， 准此

合就檄行 。 为此 ， 仰 司 官吏查 照 票 内 ， 准 部咨奉 旨及 粘 单 内 事理 ， 即便钦遵刊

刷 ， 酌量颁发 ，
移行遵照 办理 ，

仍刷样呈送备查 。
毋违 。

须至 契尾者

计开

业 户姜天秀等 买坐落

用 价银 Ｏ 千二百 六拾 两 钱 税银拾两 钱 分 厘

布字壹百伍拾伍号

右给与 业 户 姜天秀等准此

乾隆叁拾柒年拾壹 月 日
③

① 该文契为贵州省天柱县竹林乡 梅花村吴家埭吴恒荣家收 藏 。 参阅 吴才茂 、 龙泽 江 《清代清水 江下游天

柱吴家凍苗族村落土地契约文书的调査与研究 》
， 《原生 态民族文化学刊 》 2 0 1 1 年第 3 卷第 1 期 。

② 陈金全 、 杜万华主编
： 《责州文斗寨苗族契 约法律文书 汇编

——姜元泽家藏契约 文书 》 ，
北京 ， 人民 出

版社 ， 2 0 0 8 年 ， 第 5 2 页 。

③ 贵州省锦屏县档案馆藏该县平略镇平鳌村契约 。 参阅王宗勋 《清代 清水江 中下游林 区的土地契约关系 》 ，

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》 2 0 0 9 年第 1 卷第 3 期 。 承蒙王宗勋提供该文契相关信息 ，
谨致谢意 。 在清水江文

书中还遗存有 乾隆四 十三年等同类契尾 ，
该契尾中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 ，

即据其他同版契尾识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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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其所刊
“

买卖 田 产将 契尾粘连用 印 ， 存贮 申 送府州 藩司 查验
”

等文 ，
可 以确认 ，

清水江地区在乾隆时期 已 经实行土地买卖的契税制度 。 又 ， 依据已刊布的清水江文书

进行统计 ，
可看出乾隆以后红契呈现逐渐增 多的趋势 ， 表 明契税制度在该地逐渐推广

实施 。

当然 ，
无论徽州 ，

还是清水江地区 ， 当 时都有大量的 白契存在 ， 民间交易颇为盛

行 ， 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样被认可 。 而在清水江地区 白 契要更多
一些 ， 反映了该地民

间 习惯法所起的作用更大 ， 这当是影响该地税契制度推行迟缓的深层次原因 。

二 其他 田 地契约

除 田地买卖契约外 ， 清水江土地文书中还遗存有典当契约 、 租佃契约 、 对换契约

等 ， 分别叙述如下 。

田地典当是土地交易关系中
一种常见行为 。 这种行为的 发生与成立 ， 亦以签订契

约为准 。 如清水江文书 中 的 《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六 日潘通江典水 田地契》 ：

立典水田地契人潘通江 ， 今 因 家下 要钱使用 ， 无从得 处 ， 自 己 夫妻谪 （ 商 ）

议
， 情愿将到 土名 菌 天冲鱼塘边水 田 壹坻 ，

上抵典主 田
，
下抵通 明 田 ，

左 右抵

路
，
四抵分明 。 欲行 出典 ， 无人承受

，
自 己上 门 问 到潘光世名 下承典 。 当 日 凭 中

言典价钱贰什肆佰捌拾文整 ， 其钱亲 手领 ［ 足 ］ 。 其 田 应从典主 限三年登 门 续

取 ， 不得短 少分文 。 今辛 （ 幸 ） 有凭 ，
立此典契存照 。

外添 内 乙
（

一

） 字 典价钱四 口

凭 中 潘通尧笔 光彬

光绪二十 五年十二 月 廿六 日 立①

田地典 当 ， 实质上是土地交易 中 的
一种活卖行 为 。 这件典 田 契约 中就有

“

典主

限三年登门续取
”

的 条款 ， 表明典主在三年之内 ，
可持原典价赎 回土地。 当然 ， 到

期无钱赎回 ，
亦有可能变为找价绝卖 。 徽州文书中亦遗存有类似的典当 田地契约 ， 其

中更多的是典当 田皮契约 ， 如 《光绪五年陶朱氏等当佃皮契》 ：

立 当佃契人 陶朱氏 同 男 长顺 、 大顺
，
今有承父遗下田 皮贰号 ，

坐 落土名 汪思

坑 口
， 计 田 壹 坻 ， 计 田 税壹 亩捌分 ，

又取土 名 岭下 坞 ， 计 田 捌 坻 ， 计税壹 亩五

分
，
计 交正租 壹佰 五 十 四 觔 （ 斤 ） ，

又 汪 思 坑 口 计 交 正租 午谷贰 百 贰 十 九 觔

（ 斤 ） 。 今因 正用 ， 自 愿 央 中将前项 立 契 出 当 与 王 如昇 名 下 为 业耕种 ，
三 面 言 定

时值得 受价 洋钱贰拾四元正 （整 ）
，
其契 洋比 即 两相交 明 。 未 当之 先

， 并无重复

① 《 天柱文书 》 第 1 辑第 4 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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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易 。 今 当之后 ， 悉听受人执契 管业耕种 ，
本 家无得异说 。 倘有一切来 历 不 明 ，

尽是 出 当人理值 ， 不 涉受业人之事 。 恐 口 无凭
，
立此 出 当佃皮契存照 。

再批 ： 来脚契 四张 。 又 ，
加税字一 个 。 又 ，

当 十贰年之后 ， 听从原 价取赎 ，

无得并说 ，
又 照 。 子 （ 只 ） 准取赎 ， 不 准加 当

，
又 照

（押 ） 。

光緒五年正月 日 立 当 佃皮契人陶 朱氏 （押 ）

同 男 人陶 长顺 （押 ）陶 大顺 （押 ）

凭 中人吴文长

依 口代笔人汪元达 （押 ）

契 内 价洋钱 当 日
一并收足 （押 ） 讫①

这是一件当佃皮契约 ，
出 当标 的物为典主承父遗下的两号 田皮 。 同

一块 田地分为 田 骨

和 田皮 ， 又称一 田二主
， 明清时代盛行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 。 所谓 田 骨 ， 又称 田 根、

田底等 ， 即 田地之所有权 ，
属掌 田者 ；

所谓田 皮 ， 又称田 面 、 田 脚等 ，
即 田地之经营

权 ， 属耕 田者 。 田骨与 田皮之分 ， 反映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， 是明清时代土

地关系特別是租佃关系进
一

步发展的产物 。 掌 田 皮者 ，
有权对其买卖 、 典当 、 出 租、

出让及继承等 ， 而成为土地交易 中 的一种常见行为 。 明清时期徽州 田 骨与 田皮之分颇

为盛行 ， 其 田 骨交易又称大买 ，
田皮交易则称小买 。 由 于当时交易 的频繁 ， 故有关契

约遗存颇多 。 而在清水江山林文书 中 ，
已确认存在着类似一 田二 主那样 的 山主 、 佃

户 、 栽手之间的复杂关系 ， 那么 ， 其土地关系 中 ，
是否也存在一田二主现象 ，

很值得

关注 。

租佃契约在清水江土地文书 中或称为
“

付约
”

， 如 《 民 国二十三年五月
？

四 日 杨文

朗租房屋基地墦土付约字 》 ：

立付约 字人杨文 朗 ， 先年得 买 宋责林 、 景 江房屋基地 、 墦土合共陆磴 ，
租与

宋贵林耕管住座 ，
当 日 言定租钱陆 千贰百文正 （

整
）

。 租钱四 季兑楚 ，
不得 有悮

（误 ） ，
如有悮 （误 ） 者 ，

将物件 出 卖兑楚 。 双方情想 意愿 ， 中人并 不压逼等情 ，

日 后双方不得藉事 生 断 ，
自 愿书 立租帖付约承认合 同二张

，
各收一张 ，

二比不得

异言 。 恐 口 无凭 ，
立付约字样为据 。

合 同二张各收一张 （ 半 书 ）

凭 中宋成林 姚汉炳 杨政玉

民 国 廿卷年古历 伍 月 初 四 日 亲 笔 立②

这种租帖
，
系 出租人与租佃者共 同签立 ，

一式两张 ， 各收
一张 ， 两张契约骑缝书写

“

合同二张各收
一张

”

， 分开后各为半书字样 ， 带有合 同性质 。 当 然 ， 在清水 江文书

① 《徽 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 清 ？ 民 国编
，
第 3 卷

，
第 9 5 页 。

② 《天柱 文书》 第 1 辑第 1 卷 ， ＧＴ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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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亦有要求佃户交租
“

升合勿得短少
”

、 附带条件 的佃 田契约 。 不过 ， 目前在清水江

地区发现的租佃契约 尚不为多 ，
表明土地租佃关系似乎不甚盛行 。 徽州文书中的租佃

契约一般称为
“

租约
”

、

“

租批
”

、

“

佃约
”

、

“

承佃约
”

、

“

揽佃约
”

等 ， 如 《道光八年

童光祖揽佃约 》 ：

立揽佃字人童光祖 ， 今凭 中揽佃到 陈 田主 名 下河戽租拾捌石 、 麦租每石加 三

升 。 每年秋收请主 临 田 踹看 ， 其租格 （
稻

） 务要干飏 洁净 ， 不得短少 。 无 （ 毋 ）

许抛荒 。 此分 （份 ） 计 田 五坻 。 今欲有凭 ，
立 此存照 。

道光十年九 月廿六 日 杜买童 丙贵 瓦屋三 间 与光祖居住 。

立揽佃字人 童光祖 （押 ）

凭 中 人 蔡文广 董琼芳 张琢菴 同见

道光八年三 月 廿三 日
①

契约中所列 ，
几乎都是 田 主要求揽佃人必须做到 的各项 条款 ， 佃人与 田 主是不平等

的 。 徽州文书中租佃类契约遗存颇多 ， 表明该地 区租佃关系 的发达 。 然而 ，
徽州地 区

一直盛行佃仆制度 ， 佃仆 由 于种主 田 、 住主屋 、 葬主山 ， 而没有迁徙的 自 由 。 上述揽

佃约中 即有
“

道光十年九月 卄六 日 杜买童丙贵瓦屋三间 与光祖居住
”

的批文 。 佃仆

婚配也受到干涉 ， 亦不具有科举入仕资格 ， 其与主人之间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 。 尽管

在法律上佃仆的地位要高于奴仆 ， 尽管至清代佃仆制度已 日渐式微 ， 但佃仆与 田 主之

间 的极不平等关系 ， 仍然存在 ， 并渗透到
一

般的租佃关系之中 。 这是徽州 地区租佃关

系 的
一

个特点 。

清水江文书中又遗存有对换 田地 的契约 ， 如 《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二十二 日 潘 明

性与潘礼彦拨换 田地并补差价契 》 ：

立拨换田 契人潘明 性 ， 今有口 口马路冲 头水田 第伍拾伍坻 ， 墨斗形 ， 下禾伍

褊正 （整 ） ， 第 伍拾陆坻 ， 贰不等形 ，
下 禾贰拾柒褊 ， 贰 形 ［ 册载 ］ 下 禾叁拾贰

福正 （整 ） ，
自 ［ 己 ］

父子谪 （ 商 ） 议
，
与 潘礼彦 名 下有土 名 竹刘 寨脚 溪水 田

，

第 十 坻 ，
三 角 ［ 形 ］ ，

上禾陆褊肆手 ， ［ 第 ］ 柒坂 ，
银锭形 ，

上禾卷拾叁褊贰手 ，

贰形 册栽上禾肆拾福整 ，
此贰形 多 上禾捌 ［

犏整 ］ 。 ［
凭

］ 中 言定 ， 明 性找礼彦

名 下铜钱 壹拾伍仟伍伯 （ 佰 ）
文

，

二彼 （ 比 ） 情愿 拨换 ，
其钱礼彦 口口 入手

，

竹刘 寨脚之 田 拨与 明 性子孙永远耕 管 ， 明 性马路之 田 拨与礼 彦 子孙 ［永远耕 ］

管为 业 ，
日 后 不得 异 言 幡 悔 。 今 幸 有凭 ，

立 此拨契贰纸 ， 各执 壹 张 ， 永 远存

［照 ］ 。

凭 中 刘德 山 （押 ） 潘礼发 （押 ）

［代 ］ 笔 潘芝友 （ 押 ）

①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 清 ？ 民国编 ， 第 2 卷 ， 第 3 5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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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贰 ［ 拾 ］ 柒年二 月 二十二 曰
？

田 地对换文契 ， 是一种对等交换 田地的契约 。 在这份契约中 ， 由于其 中
一

方 田地

的收获量大于另一方 ， 故需另一方找钱补上其差额 ， 而成为 田 地对换的一个条件 。 徽

州文书 中也有田地对换契约 ， 如 《同治五年李佑东兑换文书 》
，
其文如下 ：

立斜 （调 ） 兑字人李佑 东
， 同 治 三年叔 父江 关 内 分受 季叔 天瑞之田 四 斗坻

壹半 、 坤 内 糯禾长坻壸半 ，
兹江子佑乾 意欲叔嫂分晰 （析 ） ， 不便品 分 ，

自 愿兑

东所 拈之葫 芦 坻、 丁 家坪 湾坻 、 柳树坻 ， 请族劝 东斜 （ 调 ） 兑 ， 永无反悔 ， 除

收乾 书 立钭 （调 ） 兑字外 ， 理合出 此付乾父子叔侄 为据 。

计批 ：
糯禾长 坻塘头壹半属乾 ，

塘尾壹半属 东 ，
此批 。

计批
：
四斗坂原 系 江与瑞各拈分壹半 ，

江分瑞 田 又 拈壹 半 ，

兹江子乾 与 东

滸 （
调 ） 兑 ， 凭众品定 ，

佑乾属南面 ，
佑 东属北面 并水圳 ，

此批 。

凭 族 云楼 （
押 ） 步云 （ 押 ） 克 昌 （押 ）

永清 （ 押 ）
世顺 （押 ）

元上
（押 ）

春 山 （押 ） 佑正 （押 ） 久厚 （押 ）

长发其祥 （ 半 书 ）

同 治伍年腊 月 二拾贰 日 立②

“

族戚为证
”

， 在清水江文书 中颇为常见 。 而明 清时期的徽州 ， 为
一

典型宗族社会 ，

宗族的力量更为强大 ， 其在 日 常交易 活动 中作为
“

中人
”

或
“

证人
”

， 频繁 出 现 。 上

引 这一徽州 田地对换文契 ，

“

凭族
”

为唯
一署押者 ， 且有九人之多 ， 族众作为证人 ，

在 田地交易 中 的地位与作用可见
一斑 。

此外 ， 清水江文书 中还遗存有
“

清 白 合同
”

等划分地界等契约文书 ， 不再一一

列举 。

三 鱼鳞 图册 文书

鱼鳞图册是官府为登录业户产权和征收赋役而编制的土地账籍 。 官府通过土地清

丈 ， 将 田地编为字号 ， 登录土地类别 ，
量度 田地方圆 ，

悉书主名 与 田之丈尺 ， 备载税

粮及地产分割情况 ，
有关田 地的 自 然属性及其社会经济信息悉载在册 ，

而成为确立土

地权属 、 征调賦税 以及 田地诉讼的基本依据 。 鱼鳞图册是南宋至民 国时期广泛实行 的

一项基本土地制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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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水江文书之中也遗存有鱼鳞 图册文书 。 如 《 同治十二年八 月 重抄循下三 甲 春

花鱼鳞册》 ， 其封面题名及所载文字如下 ：

循下三 甲春花鱼鳞册

上花冲 盘老李 桐木盘 上花盘 六流 冲希 团 背

册内第 1 面题 ：

同 治拾二年八 月 遵依原 本重抄

［循下三 甲 ］ 春花鱼鳞册

册内第 2 面题 ：

循礼里 下半三 曱春花鱼鳞册

土名

上花 冲 盘老 李 上花盘 桐木盘 六 流冲希 团 背等 冲 ①

由 以上所载文字可知 ， 该册为
“

循礼里下半三 甲春花鱼鳞册
”

， 封面所题
“

循下三 甲

春花鱼鳞册
”

是其简称 。 天柱县 自 明万历二十五年 （
1 5 9 7

） 建县之后 ， 设六里
一

厢 ，

此外 ， 在苗族 、 侗族聚居地 区又划分三个图里 ， 称为
“

归化三里
”

。
② “

其三里 ， 至清

雍正四年邑令洪更名居仁 、 由义 、 循礼 ，
通详各宪 ， 并革去归化

一

图 、 二 图 、 三图 之

名 。 此后凡应差 、 考试 ，

一切均照 内地办理 。

”③
由 此可知 ， 循礼里乃为天柱县苗侗

聚居地区 的图里 ， 是清雍正 四年 （
1 7 2 6 ） 之后才有此名 的 。 又据光绪 《续修天柱县

志 》 载 ， 循礼里下属村寨之 中列有
“

春花寨
”

， 春花即是苗族村寨之名 。
④

《循下三 甲春花鱼鳞册 》 共载有 6 个土名 的鱼鳞册资料 ， 其正文第 1 面载 ：

龙太安

上花冲 田 形四至

东 至 时 串 沟 止 南 至 上花坡 止

西至 上花坡 止 北 至 上花沟 止 由 北首起

第 壹坻 林中 三 梭形 下等 田

东 至 本人田南 至 姚伽蓝

西 至 龙 时遇 山 北至 龙时遇山禾壹犏

第 贰坻 林 中 三 蛇形 下等 田

东至 姚老伯 田 南 至 林留 古 田

① 《天柱文书补遗 》 第 5 卷 。

② ［
清

］
王复宗纂修 ： 康熙 《天柱县志 》 上卷 《坊厢 》 ， 《中 国地方志集成 》 贵州府 县志辑

，
第 2 2 册

， 成

都
， 巴蜀书社 ，

2 0 0 6 年
，
第 7 9 页 。

③ ［
清 ］ 杨树琪 等纂

： 光绪 《续修天柱县志 》 卷三 《食货志 ？ 田賦 》 ， 《 中国地方 志集成 ＞贵 州府 县志辑 ，

第 2 2 册
，
第 1 9 1

—

1 9 2 页 。

④ ［ 清 ］ 杨树琪等纂 ：
光绪 《续修天柱县志 》 卷二上 《地理志 ？ 乡 里 》 ， 《中国地方志集 成 》 贵州府县 志

辑
， 第 2 2 册

，
第 1 7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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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至 本人 田北至 龙 时遇山禾叁稿

第叁坂 林留 古 袜形 下等 田

东 至 姚老伯 田 南至 姚 东 乔田

西 至 龙时遇 山 北至 林中 三田禾肆犏①

从其所载可知 ， 该鱼鳞册的 攒造 ， 是 以土名 为单位 ， 先列每一土名 的 田 形 、 四

至
， 然后对这一土名所属各坦田地加以编号 ， 从第

一坦起依次详细登载 。 每坦登载的
．

事项有 ： 坦号 、 田主姓名 、 田形 、 田地等级 、 四至 、 收禾多少犏等 。

与鱼鳞册相关联 ， 清水江文书 中又有归户册 。 它是将分散载于鱼鳞册之中的 同一

户主的各号 田地 ， 归并收载于该户 名 下的
一

种册籍 ， 以便核实产权与征收赋税 。 如

《光绪元年秋月 上浣 日龙彦功田 产归 户册》 ， 其封面题 ：

光绪元年秋 月 上浣 曰 造

龙彦功

归 户 册

第 1 面载 ：

土名 阳 山 坝

第 六十九坻 蛇形 中 禾四十边

东 至 山 南 至 东 ［ 久 ］

西 至 东 久 北至

土 名 寨坝

第八十坻 帽 形 上禾十五边四子 （ 籽 ）

东 至 耀礼 南至 沟

西 至 永太 北至 开 甲②

归 户册所载各号 田地事项 ，
基本与鱼鳞册相同 ， 其特点是所载田地坦号多不相连 ，

因

为业户所有的土地往往散漫参错 ， 并非连成一片 ， 而鱼鳞册上的田 地坦号则是按地片

顺序编列 ， 故其数字序列编号连续不断 。

徽州鱼鳞图册的攒造可追溯至南宋时期 ， 其后 ， 元 明清各朝都有土地清丈与鱼鳞

图册的攒造 ， 至清代该制度已 十分成熟 。 以 《顺治六年祁 门县三四都二 图月 字号鱼

鳞清册 》 为例 ， 其各号具体所载如下 ：

月 字伍号

土名 朴墅坻新丈 田 六 百五十八步 0 五厘

① 《天柱文书补遗 》 第 5 卷 。

② 《天柱文书》 第 1 辑第 1 3卷
，

ＧＴ － ＧＤＬ －

0 4 2（

2
）／ＧＴ

－

0 2 2 
－

 0 1 8 （
1

） 号 、 ＧＴ － ＧＤＬ －

0 4 2（
2

）／ＧＴ
－

0 2 2 
－

 0 1 8（  2 ） 号
，
第 4 5 、 4 6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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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计税贰亩六分七厘九毛 （ 毫 ）
三 系 （

丝
）
六 忽

见业三四都二昜 （ 困 ）
二 甲 汪植德户

东 至坑

南西 至 山

东 （ 绘田 形 ）
西南 至 田

北北至田

分庄钟登 钟 乐均 业
①

徽州鱼鳞图册各号登载的具体事项有字号 ，
土名 ， 丈量亩步 ， 合税亩数 ，

业户都图姓

名 ，
田形

， 四至 ， 分庄等 。

清水江鱼鳞册与徽州 鱼鳞图册相比 ，

二者的差异是 ： 第一 ， 编号不同 。 清水江鱼

鳞册是 以土名为单位各 自 编号 ， 徽州鱼鳞图册则 以保或图 为单位 ， 全县以千字文为序

编号 。 第二 ，
田地计量不同 。 因地形 复杂 ， 难以 清丈 ， 清水江鱼鳞册只 以 收禾多少

“

犏
”

米来计量 田地 ， 而徽州鱼鳞图册则是在清丈 田 地的基础上攒造 的 ， 分别载有实

丈亩步与应合税亩数 。 第三 ， 徽州 鱼鳞 图册多绘有 田 地形状 。 清水江鱼鳞册仅记 田

形
，
不绘形状 。 不过 ， 其所载各种田 形极多 ， 诸如梭形 、 蛇形 、 袜形 、 牛角形 、 蚯蚓

形 、 湾形 、 方形 、 直形 、 带形 、 梯形 、 斜角形 、 三角形 、 圭形 、 四不等形 、 寿桃形 、

葫芦形 、 半月形 、 丈鼓形 ， 等等 ， 亦反映了当地 田地形状 的复杂情况 。 第四 ， 清水江

鱼鳞册没有分庄一项 ， 徽州鱼鳞图册多设分庄 ，
记录该号 田地的实际分割情况 。 从总

体来看 ， 清水江鱼鳞册有 田地编号 、 田主姓名 、 田 形 、 田地等级 、 四至等项 内容 ， 仍

具备了鱼鳞图册记载的基本要素 。

《循下三甲 春花鱼鳞册 》 的册内第 1 面题
：

“

同治十二年八月 遵依原本重抄
”

， 表

明该地鱼鳞册的攒造要早于同治时期 。 那么 ， 该里的鱼鳞册又是造于何时呢 ？

在清水江 的土地买卖契约中 ， 有
一

件 田地买卖契约值得关注 。 《乾隆二十年三月

三 日潘德成卖 田契 》 载 ：

立 卖 田 契人潘穗 （ 德 ） 成 ， 今 因 家下 帖 小财礼 艮 （ 银 ） ， 无从得处 ， 自 己谪

（ 商 ）
议将到 马路冲 田 ， 四不 等形 ，

下 田 壹坻 ， 计禾贰十 三边 ， 栽粮一升三合七

勺 四抄 〇 七 圭 四立 （ 粒 ）
二 粟八黍 ，

欲行 出 卖 ，
无人承就 ， 自 己请 中 在 内 ，

问

到 房侄潘进林名 下壹 面承买 为 业 ， 凭 中 议定 卖价纹银贰拾柒两整 ， 其 田 潘进林兄

弟 子孙永远耕管 为 业 。 如有后 来房族人等 言论 ， 在 与 （ 于 ） 卖主上前理 落 ，
不

干 买 主之事 。
一

卖
一 了

，
父 买 （ 卖 ） 子休 。 今幸有凭 ，

立此卖 契存照 。

代笔 潘赞成

凭 中 潘 尔科 （押 ）

①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 书》 清 ？ 民国编
，
第 1 9 卷 ，

第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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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主 潘德成

乾隆二十年三 月 初三 日 立 契①

此件契约 中关于买卖标的物 田 地的叙述是 ：

“

马路冲 田
，
四不等形 ， 下 田 壹坦 ，

计禾二十三边 ， 载粮一升三合七勺 四抄〇 七圭四立 （粒 ）
二粟八黍

”

，
即 有土名 、 田

形 、 田 则 、 田 地计量和税粮 ， 而这些 都是载 于当 地鱼鳞册上 的 田 地事项 。 尤其是

“

载粮
一

升三合七勺 四抄〇七圭四立 （粒 ）
二粟八黍

”

的记载 ， 在升 、 合 、 勺后面还

有抄 、 撮 、 圭 、 粒 、 粟 、 黍等一长串 的尾数计量单位 ， 其来源
，
只能是抄 自官府编制

的诸如鱼鳞册之类册籍上 。 这件契约是该地在乾隆时 已有鱼鳞册籍的
一

个佐证 。

又 ， 前引 《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二十二 日 潘 明性 与潘礼彦拨换 田地并补差价 契》

中 ，
对有关 田地的所载 内容亦有 坦号 、 田形 、 田地等级及其收获量等 ， 如

“

马路冲

头水田第伍拾伍坦 ，
墨斗形 ，

下禾伍犏正 （整 ）

”

等 ， 特别是契约 中 明确写有
“

册载

上禾肆拾犏整
”

之类文字 ， 其来源于鱼鳞册籍 ， 已属无疑 。

康熙 《天柱县志 》 中载有明万历时该县儒学教谕陈九韶所撰 《厘 田赋记 》 ， 叙及

当 时知县朱梓主持清丈 田地之事
，

“

若 田塘 ， 若 园地 ， 由 山脊而高 岗 ， 分峒尽丈 ， 尺

土无遗 ， 侯仍不时抽丈 ，
必彼此毫无间异乃 已 。 盖履丈于辛丑季冬月 ， 越壬寅仲秋而

告竣焉 。

”

② 即在 万历二十九年 至三 十年 （
1 6 0 1
—

1 6 0 2
） 天柱县 曾进行过 土地 清丈 ，

但文中并未具体言及攒造鱼鳞册之事 。 至清代 ，

“

国朝康熙四年奉文丈田 一次 ， 先造

八形册 ， 部驳不准 ， 再造四形册 ， 亦驳不准 。 至二十三年始以归户册定例报竣 。 今考

旧志
，
田赋 内载遵例起科者六里一厢 ， 其归化三里仍纳无亩本色秋粮

…… 乾隆四年 ，

县主奉文均摊 ， 通行丈量 ，
则壤定赋 ，

既不偏枯 ， 亦无匿漏 ， 盖天柱 田赋至是始归画

—焉 。 其经始之难若此 。

” ？ 可知该县康熙 时虽几 次清丈 ， 但 只造有归户册 ， 而苗侗

聚居的
“

归化三里仍纳无亩本色秋粮
”

；
到 了乾隆 四年 （

1 7 3 9
） ， 再次通行丈量 ， 该

县 田 赋才归 画为一 。 那么 ， 乾隆初年天柱县田地丈量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呢 ？ 重抄的

《循下三 甲春花鱼鳞册 》 所遵原本 ， 到底是 在何 时攒造的 呢 ？ 其
“

归化三里
”

所纳

“

无亩本色秋粮
”

又是怎么
一

回事呢？ 综观方志所载 ， 寥寥数语 ， 不得其详 ， 仅据此

难以找到确切答案 。

① 《夭柱文书 》 第 1 辑第 4 卷
，
第 1 2 3 页 。 按 ：

此 契文开头书
“

立卖 田 契人潘穗成
”

，
而末署

“

卖 主潘德

成
”

， 卖主前后名字不 同 ， 而在其后该家族 的 《乾隆二十
一年四月 八 日潘 卬应卖油树契 》 、 《乾隆二 十 四

年正月 二十五 日潘德成卖墦冲契 》 、 《乾隆二十五年正月 十 日 潘德成、 潘尔 和卖竹 山场 契》 等 各契文 中 ，

均 书为
“

潘德成
”

之名
，
可证

“

潘穗成
”

实为
“

潘德成
”

之误 ， 故此契应定名为 《乾隆二 十年三月 三

日 潘德成卖 田契 》 。

② ［ 清 ］ 王复宗纂修
： 康熙 《天柱县志》 下卷 《艺文 ？ 厘 田賦记 》 ， 《 中 国地方 志集成 》 贵州府 县志辑

，

第 2 2 册
，
第 1 1 1 页 。

③ ［
清

］
杨树琪等纂

：
光绪 《续修天柱县 志 》 卷三 《食货志 ＂

田 賦 》 ， 《 中国地方志集成 》 贵州府县 志辑 ，

第 2 2 册
， 第 1 9 1 

一 1 9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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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水江文书之中 ， 还有
一

件 《 光绪 十三年龙 虞 臣钞 录乾 隆九年奉札 清查事

文 》
，
这是一件综录乾隆初年贵州 镇远府天柱县奉札清查 田 粮 、 丈量 田地 的官府文

书 ，
全文 3 0 0 0 余字 ， 其所载 ， 正是乾隆初年天柱县在苗族 、 侗族图里进行 田 地清丈 、

攒造鱼鳞册之事 ，
原委清楚 ，

记录翔实 ， 恰好弥补 了志书所载之不足 。 它不仅叙及天

柱县田 赋输纳变迁的历史 ， 而且详细地记录了天柱苗侗图里 田亩清册即鱼鳞册 的攒造

缘 由与经过 。 摘录如下 ：

贵 州 镇远府天柱县为 照 田 当粮 、 吁天准行 、 救活 贫 民事 。 乾 隆玖年拾 月 初十

日 奉本府正堂赵 宪牌 ……奉此 ，
该卑职遵奉 宪檄饬 行查议事理 ， 查得 卑县居 仁

里 、 由 义 、 循 里 ［礼 ］
三 里 人 民 ，

系 万历 二 十五年 始行 归化
，
其 田 原 未清 丈 ，

并无亩数 ，
只凭 田 形之大 小

， 听各寨 长 口 报秋稂 ， 并 非 经 官按 亩 、 按 户 科 编 之

数
，
多 寡原数不 均 。 凡苗 丁一 丁

，
纳 鸡一只 ， 折银三分 ，

故举报之田税 ，
示名 之

曰 口 报鸡粮 ， 报县入册 ， 输纳秋米 。 延今一 百数十余年 ，
册籍遗编 户 名 变 更 ， 实

有卖 田 不 卖粮之陋 习
，
致有田 去粮存之偏枯 ， 更有 户 绝遗丁之赔 累 。 是以 乾 隆元

年 间 ， 有卑县士 民杨 建极等 以 呈前事 ，
呈控制 宪批行 ， 升任诸令查明 ， 非仅居仁

里 ， 即 由 、 循二里 亦 然 ， 详请彻底清 查 。 复奉批饬 ， 妥议通详到 县… …乾隆二年

十 二 月 内 刘 令到县… …饬令各该里 户 首 、 里长 ， 协 同 各花 户 各所有之 田 坻禾粑 ，

据 实 开报 ，
齐全 日 纳 ， 查无弊 ，

即按照各里之原粮
， 并丁银改征之米 ，

计禾福均

摊派 。 其余存丁银改征 ， 仍 每年按丁银原款 ，
照数变 改 ， 禀 蒙允 准在案 。 嗣缘各

户 首 、 甲 长 ，
逐田 、 逐户 查 照 。

①

文中所述表明 ， 天柱县苗侗图里在乾隆以前 ，
田亩从未清丈 ， 并无亩数 ， 只 凭寨长 口

报 ， 致使 田 赋输纳愈益不均 。 乾隆元年 （ 1 7 3 6
） 应该县士民杨建极之请 ，

呈控制宪

批行 ， 随后由 刘县令主持 ， 于次年开始逐田 、 逐户 清查 。 后因县令丁艰离任 ， 清查有

所延搁 。 该文书下面又载 ：

卑职 于乾隆六年十一 月 内祗任
， 蒙委刘 令协 同 查 办 ，

旋据居仁里 各该 户 首 、

甲 长查造该 里各花户 田 坻禾杷清册……通里共三则 田 六 万九千八百八十一坂 ， 通

共禾七 十三 万九千九 百五十 五褊四籽半

又据由 义上半 里各该 户 首 、 甲 长 查造该里各花 户 田 坂禾杷 清册
… …通共上 、

下 由 义里三 则 田七 万 九千五百五十 七 坂
，
共禾六 十七 万 四 千 四 百一 十 三犏零半

手 … …

又据循礼里各该 户 首 、 甲 长 查造该里各花 户 田 坻禾粑清册……通共里二则 田

共七 万八千九百二十七坂 ，
通共禾六十五万五千二百 七十褊零半 手… …

声 明 在册 ，
各送到 县 。 卑职核查 ，

该三里通共上 、 中 、 下三 则 田二十二 万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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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三百 六十七 坻
，
通共禾二百零六 万九千 六 百三 十七 犏八籽半 ……兹缮具清册

，

共壹百 壹拾二本
，

一样缮造七套 ，
除存一套永贮县库房 ， 交代为该三里 完粮之章

程外 ， 其余六 套 ， 通赍督 、 抚两 院
，
粮 、 藩 、 巡三 宪

， 并本府 。
①

所载表 明 ，
这一清查至乾隆九年 （

1 7 4 4
） 最后完成 。 经过清查 ，

查 明 了各 户所

有的 田地坦数与 田亩计量 （ 以禾犏为单位 ） ， 以及应征的 总数 。 从其汇总来看 ， 不仅

有各里的 田粮总数 ， 还有其不同 田则 的具体坦数 ， 这显然是经过认真清查的结果 。 其

所查造的
“

各花户 田坦禾粑清册
”

， 即是当地 的鱼鳞册 ， 共计 1 1 2 本 ，

一样缮造 了
7

套 ， 其中 1 套永贮县库房 。 此即是天柱县苗侗各里鱼鳞册攒造的起源 ， 也应是前引 同

治十二年重抄的春花鱼鳞册之原本 。

一

般认为 ，
鱼鳞图册乃是宋代以后在中原地区实行 的

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。 清水江

文书 中鱼鳞册 的发现 ， 表明 至明清时代 ， 在比较傳远的少数 民族地区也实施了这一制

度 。 其对鱼鳞图册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等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。

契约文书是在公私交往各种活动 中最初产生的原始文本和记录 。 中国古代契约产

生的历史很早 ， 其后经过长期的发展 ，
至明清时代已十分成熟 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

和交往的频繁 ， 各地都有大量契约文书产生 。 契约文书与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密

切相关 。 其不仅显现出 当时 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情况 ， 而且反映了法制实施 、 财

产分配 、 日 常收支 、 婚丧嫁娶等基层社会 的方方面面 ， 并渗透着大众传统 、 地方 习

惯 、 民族风俗等诸多 因素 。 中 国古代各地的契约文书 ， 有其共同之处 ， 又具各 自 的特

点 。 清水江文书与徽州 文书相比 ， 从大的方面看 ， 整体上大致是相同的 ， 显示了其继

承和吸收了 中原契约文书的基本要素 ， 而在契约 内容事项的表述之中 ， 又清楚地显露

出地方特色和民族习俗 。 将不同地 区的契约文书进行 比较研究 ， 不仅能显现国家社会

经济制度在各地运行之差异 ， 而且可了解不同地方的传统习惯和民族风俗 ， 同时亦将

大大丰富对契约文书本身的研究 。

笔者看到 的清水江文书有限 ， 本文仅就其部分土地文书进行考述 ， 纰漏之处在所

难免 ， 尚祈识者斧正 。

本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 目
“

清水江 文 书 整理与研 究
”

（
1 1 ＆ＺＤ 0 9 6

） 的

研究成果 。

〔 作者栾 成显 ，

1 9 4 1 年 生 ，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历史研 究所研 究 员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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